
开票方面-红字发票开具



开具红字发票

 试点纳税人发生开票有误、销货退回、服务中止、销售折让等情形，需
要开具红字全电发票的，按以下规定执行：

红冲规则

受票方未做

用途确认或

入账确认

开票方发起红字
发票信息确认单

申请

开票方全额开具红字
全电发票，无需受票

方确认

受票方已做

用途确认或

入账确认

开票方或受票方均可
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

认单申请

对方72小时内
确认

开票方全额或
部分开具红字

全电发票



开具红字发票

情形一：未做增值税用途确认及入账确认，开票方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申请后，可直接开具红字发票”

操作路径：

【开票业务】

——【红字发票业务】

——【红字发票确认信

息录入】
①点击【红字发票开具】



开具红字发票

情形一：未做增值税用途确认及入账确认，开票方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
单申请后，可直接开具红字发票”。

②选择查询条件，点击【查询】

③点击【选择】



开具红字发票

情形一：未做增值税用途确认及入账确认，开票方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
申请后，可直接开具红字发票”。

⑤点击【提交】

④选择冲红原因



开具红字发票

情形一：未做增值税用途确认及入账确认，开票方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
申请后，可直接开具红字发票”。

⑥点击【去开红字发票】,跳转
到红字发票开具界面，再点击
【开具发票】，完成红字发票
开具。



开具红字发票

情形二：已做增值税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

             1.开票方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申请。（操作方法同情形一）

             2.受票方(全电试点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确认，或 (非试点纳税人)在综服平台确认。

             3.开票方开具发票直接开具红字发票。

①点击【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处理】

操作路径：【开票业务】——【红字发票开具】——【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处理】



开具红字发票

情形二：已做增值税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

            1.开票方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申请。（操作方法同情形一）

            2.受票方(全电试点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确认，或 (非试点纳税人)在综服平台确认

            3.开票方开具发票直接开具红字发票。

②选择查询条件,点击【查询】

③点击【查看】



开具红字发票

情形二：已做增值税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

            1.开票方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申请。（操作方法同情形一）

            2.受票方(全电试点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确认，或 (非试点纳税人)在综服平台确认

            3.开票方开具发票直接开具红字发票。

④点击【确认】
或【否认】



开具红字发票

情形二：已做增值税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

            1.开票方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申请。（操作方法同情形一）

            2.受票方(全电试点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确认，或受票方 (非试点纳税人)在综服平台确认

            3.开票方开具发票直接开具红字发票。

路径：【综服平台】

—【发票管理】

—【红字申请确认】



开具红字发票

操作路径：【开票业务】——【红字发票开具】——【处理开票记录】

①点击【处理开票记录】

情形二：已做增值税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

             1.开票方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申请。（操作方法同情形一）

             2.受票方(全电试点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确认，或 (非试点纳税人)在综服平台确认

             3.开票方开具发票直接开具红字发票。



开具红字发票

情形二：已做增值税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

             1.开票方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申请。（操作方法同情形一）

             2.受票方(全电试点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确认，或 (非试点纳税人)在综服平台确认

             3.开票方开具发票直接开具红字发票。

②点击【去开票】，进入红字发票
开具页面，再点击【开具发票】完
成红字发票开具。



开具红字发票

情形三：已做增值税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

             1.受票方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申请。

             2.开票方(全电试点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确认

             3.开票方开具红字发票。

①受票方发起红字发
票信息确认单申请

②开票方
确认红字申请

③开票方
开具红字发票


